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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亚银行韩亚银行韩亚银行韩亚银行((((中国中国中国中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韩亚韩亚韩亚韩亚（（（（借记借记借记借记））））卡卡卡卡章程章程章程章程    

    

第一条 韩亚卡是由韩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

亚中国”）发行的,可在韩亚中国营业网点、自助设备以及银联成员机

构等联网终端上使用的个人借记卡。 

韩亚卡具有存取现金、消费、转账结算等功能。 

第二条 凡自愿接受和遵守本章程的个人均可凭本人有效的身

份证件，向韩亚中国申领韩亚卡;符合金卡申领标准的，可申领韩亚

金卡。 

申请韩亚卡必须填写申请书，并确认遵守本章程。 

第三条 韩亚卡只限合法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或转借他人

使用，否则，由此引起的风险损失由持卡人承担。 

第四条 申请韩亚卡必须设定 6位数字密码。 

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韩亚中国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依据

密码等电子信息办理的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项交

易的有效凭据。 

持卡人应妥善保管韩亚卡和密码。因持卡人保管不善或密码泄漏

造成的全部损失由持卡人承担，由于韩亚中国管理原因造成的密码或

卡片信息泄漏除外。 

第五条 持卡人遗失韩亚卡应及时办理卡片挂失手续，卡片挂失

分为口头挂失和书面挂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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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挂失可通过营业网点或客户服务电话等渠道办理。口头挂失

后持卡人须持有效身份证件到韩亚中国网点办理书面挂失，书面挂失

后持卡人方可要求补发新卡或销卡。  

办理书面挂失时，持卡人需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我行各营业机

构，填写挂失申请书并凭密码办理,代理挂失还须持代理人身份证件。

挂失后补发新卡或销卡必须由持卡人本人办理。 

挂失手续办妥，挂失即生效，挂失生效前或挂失失效后韩亚卡被

冒用所产生的资金损失，由持卡人承担。 

挂失生效后韩亚卡被冒用所发生的资金损失，持卡人不需承担责

任，但持卡人故意欺诈或串通他人欺诈的除外。 

持卡人解除卡片挂失，须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已挂失韩亚卡和

挂失申请书向营业网点申请办理解除挂失手续。 

第六条 持卡人通过非柜面渠道，同一天内连续三次交易密码输

入错误，我行将有权按有关规定对卡片进行锁定，次日自动解锁。如

持卡人需要当日解锁，须持卡片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营业网点办

理。 

第七条 持卡人遗忘韩亚卡密码，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韩亚

卡，向韩亚中国营业网点申请办理密码重置。 

第八条 持卡人在我行 ATM 及境内加入银联网络的 ATM 上取款，

每卡每日的累计限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元；在中国境外加入银联网

络的 ATM 上取款，每卡每日的累计限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元。 

第九条 持卡人因需要，日累计消费限额将超过 100 万元的，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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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一个工作日向韩亚中国预约。 

第十条 持卡人凭卡在自动柜员机上办理业务时，因机器故障或

操作失误造成自动柜员机吞卡的，可在吞卡后 15 个工作日（从吞卡

次日算起）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自动柜员机所属银行办理领卡手

续。逾期未领的，自动柜员机所属银行有权按规定程序处理。 

第十一条   韩亚卡有效期为二十年。若韩亚卡到期或卡片损坏，

持卡人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韩亚卡，到营业网点凭密码办理换卡

手续。 

第十二条   持卡人可持韩亚卡办理存款业务。韩亚卡内存款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应存款利息及计息方法计付利息。 

第十三条   韩亚中国通过电子银行、自动柜员机或营业网点向持

卡人提供账务查询等对账服务。 

如果持卡人对交易账务有异议，持卡人须在该笔交易的银行记账

日起 60天内提出查询和更正要求，韩亚中国将于 30天内给予答复。 

第十四条   持卡人须按韩亚中国有关规定缴纳相关费用。若持卡

人未按规定缴纳费用，韩亚中国有权终止提供相应服务。韩亚卡收费

项目和收费标准如有变动，以韩亚中国各营业网点最新公告为准。 

第十五条   持卡人有权随时终止使用韩亚卡。持卡人终止使用韩

亚卡时，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韩亚卡向韩亚中国营业网点提出销

卡申请。营业网点受理后，即可办理销卡手续。 

因持卡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章程的规定，韩亚中国可随时停

止向持卡人提供相应服务。韩亚中国因其他原因停止向持卡人提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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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服务的，应以公告等方式提前通知持卡人。 

第十六条   本章程提到的“境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内的地区，

但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本章程提到的“境

外”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地区，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和台湾。 

第十七条   本章程由韩亚中国负责制定、修改和解释。韩亚中国

如对本章程或韩亚卡收费标准进行修改，应通过营业网点、网站或报

纸将修改后的章程进行公告。公告满 30天后，修改后的章程即生效。

在公告期内，持卡人可以选择是否继续使用韩亚卡；持卡人因对章程

的修改有异议而决定不继续使用韩亚卡的，可在公告期间向韩亚中国

营业网点提出销卡申请，营业网点为其办理销卡手续。公告期满，持

卡人未提出销卡申请的，视为同意。 

第十八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按中国人民银行现行《银行卡业务

管理办法》和有关规章办理。发卡银行与持卡人发生争议时，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第十九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